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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工作情况统计表》填报说明及注意事项

一、各县（市、区、旗）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汇总本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统计数据，并报市（州、区、行署）政府法制机构。

二、各市（州、区、行署）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汇总本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各县（市、区、旗）政府法制机构汇总上报的统计数据，并报省（区、市）政府法制机构。

三、各省（区、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汇总本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各市（州、区、行署）政府法制机构汇总上报的统计数据，国务院实行垂直管理的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负责逐级汇总本系统的统计数据，送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备案审查处（传真电话：63096077、83087120）。

四、第1项：填写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已经出台且目前仍然有效的关于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监督、备案等方面的制度目录；建议此项另行制表填写，项目包括制定机关、制度名称、发布日期、修改（修订）日期四项；第2—15项的统计单位为“件”。

五、第2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数量计入本项统计数据。

六、第4项：计入本项的数据不必在第5—15项中进行对应分类统计，只填写各级政府法制机构或者各级政府所属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对本机关拟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不包含规章和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核的数量，且不应包括本统计表第5项的统计数据。

七、第5项：填写各级政府法制机构对本级政府所属部门拟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前置审查的数量（实行事后备案制度的地方，此项免填）。经前置审查，部门公布规范性文件后再报送备案的，此类数据只计入本项，同时不再计入本统计表第6项；部门决定不再公布的，在“处理结果”项目中，计入第15项“其他”类。

八、第7项：一件文件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方面的问题时，可在第8—12项中分别计入，但在此项中只计一件。

九、第11项：主要指规范性文件名称、题注、修改（修订）、废止形式或者内容等不当、不规范等情形。

十、数据统计范围：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签发公布的规范性文件。

